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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实施方案

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是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重要环节，旨

在促进教育教学不断进步，促进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教改研究工作对

于提高学院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效果、提高学院人才

培养质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鼓励学院全体教职工更好地开展教改研究

工作，并为校级、省级教改立项做前期培育，学院决定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

项目立项和资助的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

深化教育改革，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学院教师的主体地位，激发学院

教师在教学改革方面的研究热情和创新潜能，不断提高教改研究服务学院专业建

设发展的能力，营造高度重视教改研究工作的氛围和环境。

1.实行“科学、公正、自主、高效”的基本原则，科学选题，择优支持，注

重绩效和研究质量，注重成果的推广应用。

2.学院负责教改研究工作的统筹与管理，发布研究指南与制定管理办法，负

责组织项目的申报、审核、遴选、中期检查和验收工作，同时负责所有项目的过

程管理和研究成果宣传推广等工作。

二、研究范围

教改研究以提高学院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质量为主题，紧密结合适合学院的

教育发展领域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坚持立德树人，遵循高等教育和基础

教育规律，大力推进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教改研究工作以项目为载体，开展涉及本科及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工

程教育认证、师范教育认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课程体系、课程思政、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价、教师队伍、学科专业、实

验与实践教学体系、学风教风、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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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研究范围参照每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委托项目指

南》、《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研究项目指南（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研究项目指南》，要求项目研究内

容必须与学院发展和建设紧密结合，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项目成果

必须直接服务于学院教学改革实践。

三、申报要求

1.项目实行主持人负责制。项目主持人应为我院在职教工，须对所申报项目

的相关问题、国内外教学改革研究动态、我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相关政策有深

入了解；从事过相关工作和相关课题研究，并取得过一定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

本轮限报一个项目，同时不得作为参与人参加本轮项目申报，所申报的项目不得

重复立项。

2.项目主持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

具有组织项目研究与实施的能力；近三年无教学事故或其它不良记录。

3.项目主持人每年限报 1项，现作为主持人正承担省级、校级、院级高等教

育和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包括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和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校级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四进四信”专题教学改革研究专项）的，在结题验收通

过前不得作为主持人参与本轮申报。项目组人员原则上不超过 5人。

4.院级项目完成时间一般在 1-2年。

5.学院或省级、校级资助过的项目主持人，被撤项后或更换主持人后的两年

内不允许主持申报本项目。

四、组织与实施

1.项目的申报

学院教改研究项目每年集中申报一次，申报时间为每年 3月份，内容要求与

省级教改项目相同。各系部组织推荐。学院教改项目可继续申报校级教改项目和

省级教改项目，一旦被立项则学院项目可与上级项目一同结题。

2.项目的分类

(1)院级重点教改研究项目

(2)院级一般教改研究项目



3

3.院级教改研究项目的评审

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项目立为院级教改研究项目。评审专家

可有由学院评委和外聘评委组成。对项目严格评审，宁缺毋滥。

4.资助项目数量及额度

院级立项的项目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具体资助额度如下：

(1)院级重点教改研究项目，学院资助 5000元，每年 3项，可视当年具体情

况调整。

(2)院级一般教改研究项目，学院资助 3000元，每年 12 项，可视当年具体

情况调整。

5.经费使用

项目经费从学院经费中列支，所有经费应专款专用，一律纳入高校财务部门

统一管理，不得用于与项目研究无关的开支。项目主持人按项目所列的各项经费

支出范围，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支配和使用项目经

费；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使用项目资助经费购置的图

书和设备属于固定资产的，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6.提交材料要求

1.《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申报书》（附件 1）用 A4

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一式 2份；《论证活页》（附件 2）用 A4纸双面印制，

曲别针逐份装订，一式 10份。

2.项目主持人教学研究成果复印件 1份，与《项目主持人教学研究成果一览

表》（附件 3）中填报的教学研究成果一致。

3.《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申报书》（附件 1）、

《论证活页》（附件 2）、项目主持人教学研究成果复印件装入档案袋，并将《计

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申报书》封皮单独复印粘贴在档

案袋上。

4.《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汇总表》（附件 4）

和《项目主持人教学研究成果一览表》（附件 3）各 1份。

以上所有电子版和纸质版材料均请各位老师于以系部为单位初审推荐到学

院，具体参看学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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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果公示

学院将对院级项目评审结果公示 3个工作日，若无异议则正式立项。

8.成果及结题要求

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教材、论文、软件、课件、专利等），所有成果归属

学院和学校。

项目主持人必须有第一作者的成果，项目参与人均须有成果。

院级重点教改项目结题要求要求至少发表 1 篇全国核心期刊教育教学论文

（或其他省级期刊论文 2篇、或教学成果 1项、获教材 1部、或校级与本研究项

目相关教学立项 1项、或指导学生省级以上大赛获奖 2项)，一般教改项目结题

要求至少发表 1篇省级期刊教育教学论文（或教学成果 1项、或校级以上与本研

究项目相关教学立项 1项、或指导学生省级以上大赛获奖 1项)，并标注“哈尔

滨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改项目”和项目编号。全国核心期刊为

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目录期刊，其他省级期刊要求在附件 7所列期刊目录中公开

发表。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9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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